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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，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，張錦輝署長還在聲稱一
般小市民進行二次創作應「問咗嗰個原創嗰個嘢…嗰個…誒，版權人」叫小市民與虎
謀皮，更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狡辯，對着一大群藝術創作者說：「收費公司幫
呢啲唔係佢哋管理嘅歌收咗錢，係會預留起一部份，等第日作者加入收費公司或者佢
嘅聯盟公司呢，就歸還畀作者。作者都有權唔同收費公司簽約嘅，佢可以去法庭控告
收費公司幫佢收咗錢，咁收費公司就會根據法例賠番啲畀佢。但係賠嘅金額，一定少
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錢。法例係特登寫到咁樣㗎。所以爲咗唔好咁煩，都
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。」官商勾結得如此明目張膽，局方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？2011 
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，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，會影響市
民言論及創作自由，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詢都不進行，難道當局以爲
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？難道當局以爲諸多問題部份已無必要改善？就例如對「安全
港」、「實務守則」的爭議，就例如對由「分發」擴張至「傳播」的爭議等，若當局
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，這無異於宣佈，今天的諮詢只是一場騙人的show，
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、表達、創作權利而設，局方永遠就是
與民爲敵、與公義爲敵。我強烈支持「UGC方案」，「UGC方案」的豁免部份，與眞
正的盜版侵權完全無涉，把「UGC方案」寫進法例中，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
的盜版侵權之力量。香港版權商家抗拒「UGC方案」，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
己的合法權益，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的東西，例如對公眾言論、表達及創作之
自由，他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？若答案是「是」，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，與公義對
着幹。若他們要回答「不是」，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合理、合公義權利
的「UGC方案」！ 


